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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

按照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团章》）规定,

向团组织交纳团费，是共青团员（以下简称团员）必须具备的起

码条件，是团员对团组织应尽的义务。团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，

是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团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为了适

应形势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

作，根据上级团组织要求，做如下规定：

一、团费交纳

（一）交纳标准

1.在职团员缴纳标准

（1）交纳原则

在职团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、经常性的工资收入

（税后）为计算基数，分档交纳团费。

（2）计算基数

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的团费收缴计算基数为：岗位工资、

薪级工资、绩效工资、津贴补贴。

（3）项目说明

针对工资条项目的说明

岗位工资：即每月的岗位工资

薪级工资：即每月的薪级工资

绩效工资：即每月相对固定的绩效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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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贴补贴：包含工龄工资、补贴一、目标、洗理、书报。

扣除项目：个税（纳入团费基数部分扣除的个税）

（4）计算方法及比例

团员交纳团费的比例为：每月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在 2000 元

以下（不含 2000 元）者，交纳 3元；2000 元以上（含 2000 元）

者，交纳数为收入乘以 2‰后按去尾法取整（即直接去掉小数点

后的数值），最高交纳 20 元。

2.派遣团员交纳标准

（1）计算基数

参照我所院在职团员的团费收缴计算基数计算。

（2）计算方法及比例

同在职团员。

3.学生团员交纳标准

学生团员每月交纳团费 0.2 元。

（二）交纳主体

1.团员

（1）团员应当增加团员意识，每月主动向所在的团支部交

纳团费。遇到特殊情况，经团支部批准，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团

费，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团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团费。补

交团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。不得预交团费。

（2）对于不按规定交纳团费的团员，其所在团支部应及时

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限期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，连续 6个月不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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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团费的团员，按自行脱团处理。

（3）交纳团费确实有困难的团员，经团支部研究，报所团

委批准后，可以少交或免交团费。

（4）团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团员之日起交纳团费。保留

团籍的共产党员，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，应交纳党费，可不交

纳团费，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。

（5）团员自愿多交团费不限。自愿一次多交纳 1000 元以上

的团费，全部上缴团中央。

2.团组织

（1）核定团费：团委办公室每年初与人力资源处、财务处

等相关部门核定团员月交纳团费数额，年内一般不变动。年内工

资晋档、职务晋升、岗位变动以及普调工资的，待下年度重新核

定。

（2）缴纳时间：每月 10 日前，团员将团费交支部团小组长

（未设置团小组的支部，交至组织委员），每季度 15 日前支部组

织委员与团委办公室核对无误后交至财务处。

（3）缴纳比例：所团委每年将团费收入总额的 40%上缴上

级团组织，留存 60%，作为开展团员活动的费用，专款专用。上

交团费具体财务工作由财务处代办，足额上交指定团费账户。

二、团费使用

（一）使用原则

团费使用应当坚持统筹安排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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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的原则，做到有预算、先审批、后使用，充分发挥团费使用效

能。

（二）使用范围

团费只能用于团的事业和团的活动的必要开支，不得变相或

超范围使用团费。团费的具体使用的范围包括：（1）培训团员、

团干部；（2）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团员教育的报刊、资料和音像

制品；（3）购买团旗、团徽等团务用品；（4）表彰先进团支部、

优秀共青团员和优秀共青团干部；（5）补助生活困难的团员；（6）

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团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团组织设

施；（7）基层团组织开展活动。

上述项目的开支标准，须严格按照财务规定执行相关财务标

准，经所团委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（三）使用权限

1.使用和下拨团费，必须坚持团委集体讨论决定，不得个人

或者少数人说了算。

2.请求下拨团费的请示，应当向市医管中心团委提出，不得

越级申请。市医管局团委下拨的团费，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

他用。

三、团费管理

（一）设置专户

根据我所院实际情况，团费与党费使用同一账户，按党费管

理要求进行管理。团费利息是团费收入的一部分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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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财务管理

团费的具体财务工作由财务处代办，由专人负责、实行会计、

出纳分设。

（三）团费公开

团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情况要作为团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

容。所团委应当在团员代表大会上，向大会报告（或书面报告）

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，接受团员代表的审议和监督。团支

部应当每年向团员公布一次团费收缴、使用情况。

（四）定期报告

每年年初，所团委向上级团组织书面报告上年度团费收缴、

使用和管理情况，包括：年度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结存的数额；团

费开支的主要项目；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中的经验、做法、存

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建议。

（五）专项检查

所团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团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检

查，总结经验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。对于违反团费收缴、使用

和管理规定的，依据《团章》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，触犯刑律的

依法处理。

共青团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委员会

2020 年 8 月 3 日


